
 

 

中国金茂反腐败政策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金茂”或“公司”）以“诚信合作”作为

企业价值理念之一，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企业管治标准及商业道德守则，致

力于打造诚信正直、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目的 

本公司制定并发布本政策，旨在加强公司治理，为内部员工及外部相关方提

供指引，禁止业务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腐败、贿赂、舞弊等违反廉洁从业准则的行

为，并致力于预防、遏制、监测及调查所有形式的前述不当行为。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全体员工，范围包括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包括非正式员工），以及在合营、联营公司

中代表中国金茂的各级员工，并鼓励所有商业伙伴，包括合作伙伴、关联公司、

承包商和供应商遵守本政策。 

政策 

1. 责任与执行 

1.1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作为商业道德相关事宜的责任机构，负责监督并

定期检讨本政策的落实情况，对包括腐败、贿赂、舞弊等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进

行严格监管，确保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全体员工的职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公司制

度章程及行业公认并普遍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2. 反腐败 

2.1 公司秉持“坚守社会正义，正直善良，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廉洁

从业”的行为准则，禁止各级员工在履职过程中开展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腐败

行为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公司制度，或者背离公司价值观，为谋取个人利益，

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营私（徇

私）舞弊，侵占或者挪用公司财物等行为。 

2.2 反贿赂：本政策所指的贿赂包括提供、承诺、给予、接受或索取贿赂，

是指对非法、不道德、背信或任何不当的行为给予的经济或其他引诱或奖励，其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金钱、礼品、贷款、费用、款待、服务、折扣、授予合同或任

何其他便利及好处。公司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直接或间接向另一家企业的董事、员工或代理人提供、承诺、给予或授

权任何不正当付款、回佣及其他形式的贿赂； 

 向客户、供应商或其他任何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单位和个人索取利益； 

 提供或收取可能对公司造成不公平影响的馈赠、报酬等利益； 



 

 

 接受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士提供的频繁、奢侈的娱乐活动；  

 向任何政府官员或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利益，以期不正当地影响相

关人员为公司取得业务或利益；  

 通过代理人、顾问、合伙人、合约方、家庭成员或代表他人行事的人士

实施贿赂行为。 

2.3 反舞弊：舞弊在本政策中是指，通过欺骗等不正当手段意图获取某种形

式的财务或个人利益或使本公司及股东蒙受损失的不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欺骗、

侵吞、贿赂、伪造、勒索、盗窃、串谋、挪用、盗用、虚假陈述、隐瞒重大事实

及串通等。公司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舞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以职务之便，滥用权利谋求私利，包括干预合同招标、签订等决策，损

害公司利益； 

 故意提供虚假消息，伪造文件或记录，或隐瞒重大事实而误导他人做出

不当决策； 

 利用内部信息进行不正当交易，包括利用未公开信息谋取个人利益或与

第三方进行不正当经济往来； 

 以盗窃、串谋、挪用、盗用等各种方式侵占公司资产、款项或资源； 

 故意篡改、删除或损害公司数据、文件以掩盖不正当行为等。 

2.4 疏通费：疏通费，又称通融费，在本政策中是指为了提高公职人员按照

流程办理常规事务的效率，而支付的非正式款项。公司禁止以任何现金或非现金

形式给付疏通费或通融费，也禁止通过第三方给付与公司业务有关的疏通费或通

融费。 

3. 反垄断与公平竞争 

公司承诺始终遵守一切适用的竞争法及反垄断法，强化风险监控和自我监督，

不从事任何可能非法阻止、限制或扭曲公平竞争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参与操纵价格、限制生产和供应、串通投标、分割市场、虚假宣传等可

能削弱市场效率及公平性的行为； 

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诋毁竞争对手或其产品； 

 贿赂相关单位或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 

 与竞争对手交换影响公平竞争的敏感资料； 

 对客户或供应商实施限制。 

4.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在本政策中是指，董事或员工在履行职责时，其个人利益与公司的

利益在任何情况下有所抵触。本公司加强利益冲突行为管理，准确识别涉及利益

冲突的情景，致力使业务不涉及利益冲突。当员工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抵触或

有所冲突时，应向上级领导或相关部门主动申报并申请回避，确保涉及利益冲突



 

 

事件按照相关规程得到妥善处理。公司各级员工应当遵循： 

 在履职过程中，应主动识别并避免员工本人及其配偶、亲属可能会导致

利益冲突的情况； 

 不得在其他公司兼任带薪或不带薪的职务，或在其他公司或机构持有财

务权益；  

 员工及其配偶、亲属不得滥用本公司资源、影响力，促进或协助其他外

部业务或非盈利的活动； 

 员工配偶及亲属不得在其所在部门及公司禁业范围内成立公司并开展

业务； 

 不得利用职权之便，营私舞弊或收取回扣; 或假借公司名义，向外担保

或其他类似行为。 

5. 举报 

公司的举报政策为全体员工及相关第三方提供保密和安全的举报渠道与机

制指引，对任何实际或怀疑属违反本政策的行为进行举报。具体详见《中国金茂

举报政策》。 

6. 培训 

公司全体员工应遵守本政策规定及内部其他政策、程序及规定，坚决杜绝贿

赂及腐败行为。公司相关部门定期为董事及员工提供商业道德培训，包括但不限

于警示教育、廉洁提醒、宣教活动、新员工培训、整改评估、案例通报等形式，

以提升全体员工的廉洁从业意识。 

 

公司将适时或至少每三年对本政策进行检讨和更新。 


